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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顾】

吴老爹独居多年，与妻子、子女往来甚

少。随着年事渐高，吴老爹请邻居李阿姨帮忙

做饭打扫、料理家务。几年下来，吴老爹对李

阿姨很是信任，甚至把自己的征收补偿款都交

给李阿姨保管。2022年6月，吴老爹和李阿姨

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李阿姨负责吴

老爹的生养死葬，吴老爹过世后，遗产悉数归

李阿姨所有。协议还约定，吴老爹负有保管、

维护遗赠财产的义务，不得单方处置遗赠财

产。

不料，协议签订后，李阿姨性情大变，对吴

老爹的照顾变得十分敷衍，而对他的钱款掌控

变得十分强势。随着吴老爹的最后一笔征收

补偿款被转入李阿姨的账户，李阿姨对吴老爹

开始不闻不问，连一日三餐都不再提供。

2023年6月，突感身体不适的吴老爹被侄

女接回老家照料。次月，身体好转的吴老爹返

回上海，要求与李阿姨解除协议并讨回被其转

走的征收补偿款。而在协商过程中，两人却爆

发激烈冲突，甚至出动了警察。协商未成，吴

老爹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李阿姨

之间的《遗赠扶养协议》。

庭审中，年逾九十的吴老爹亲自到庭，以

李阿姨虐待、殴打、骗取征收补偿款等为由，要

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已经

于2023年7月解除。对于被李阿姨转移的征

收补偿款，吴老爹表示将另行报警或者诉讼处

理。

李阿姨委托律师出庭，表示自己并没有殴

打虐待行为，更没有骗取吴老爹的财产，吴老

爹无权单方解除协议。但因吴老爹擅自携款

离家，违反协议约定，所以认可《遗赠扶养协

议》已经于 2023 年 7月经双方协商一致解

除。与此同时，李阿姨提出，协议签订后，吴老

爹便无权擅自处分自己名下的财产，如要使

用，应经她允许。但在2023年6月，吴老爹没

有告知便擅自离开上海，导致李阿姨对吴老爹

的财产彻底失控。李阿姨认为，吴老爹的这一

行为属于“擅自处分财产”，构成违约，应当依

照协议约定按扶养年限对李阿姨进行补偿，累

计应补偿24万元。

经审理，法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调整

的是原告吴老爹遗产的归属，吴老爹生前对自

己名下财产仍享有完整、独立的支配和处分

权，不受《遗赠扶养协议》的限制；《遗赠扶养协

议》的履行有赖于被扶养人与扶养人之间的信

任，在信任基础已经丧失的情况下，吴老爹作

为被扶养人，有权重新选择合适的方式安置自

己的晚年生活。李阿姨仅因吴老爹离开原居

住地，难以掌控他的财产，即要求吴老爹补偿

24万元，无事实基础，无合同依据，有违法定

公序良俗原则，有违社会基本道德认知。

因此，法院确认双方的《遗赠扶养协议》于

2023年7月解除；对李阿姨提出违约责任及补

偿要求，未予支持。

【说法】

●遗赠扶养协议的特殊性

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遗赠存在明显不

同：

1.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行为。遗赠扶养

协议首先是一种协议，需要被扶养人和扶养人

共同协商，达成合意方能订立；协议的内容也

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而遗嘱、遗赠则是完

全由立遗嘱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决定，遗嘱、遗

赠的内容无需征得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

同意；相反，如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干扰、妨

碍立遗嘱人依照自主意思的表达，所订立的遗

嘱和遗赠很可能会归于无效。

2.遗赠扶养协议是双务合同。遗赠扶养

协议的双方互负合同义务：扶养人对被扶养人

负有生养死葬义务，并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被

扶养人享有被扶养的权利，并负有保障扶养人

依照约定取得遗产的权利，由此衍生不得恶意

损毁、转移、挥霍其财产的从合同义务。

3.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优先性。基于对合

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以及诚实信用原则，

遗赠扶养协议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不论其订

立的先后，有效的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优先于遗

嘱继承、遗赠以及法定继承的效力。

●遗赠扶养协议的违约救济

通常情况下，如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

协议约定导致协议解除，则无权享有受遗赠的

权利，其已经支付的供养和扶养费一般不予补

偿；若是被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约定

导致协议解除，应当偿还扶养人已经支付的供

养费用。法律并不排斥双方对此做出其他约

定，但约定本身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

本案中，吴老爹和李阿姨在协议中约定吴

老爹负有保管、维护遗赠财产的义务，并不违

反法律的规定；但李阿姨就此认为吴老爹丧失

对其财产的支配和处分权，显然缺乏法律依

据，也不符合合同约定。

不论是否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吴老爹对其

名下财产均享有独立、自主的占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权能；遗赠扶养协议所能调整的仅是吴

老爹去世后遗留财产的归属，限制的是吴老爹

订立遗嘱和遗赠的效力，并不限制其生前对财

产的正常使用和支配；即便基于合同义务，吴

老爹不应恶意损毁、转移、挥霍其财产，也不影

响吴老爹对其财产的合理使用和支配，更不影

响吴老爹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另寻他法，安度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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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卢越

当免费邮箱内的邮件被运营方清空怎么办？日前，北

京法院组织开展第十届优秀裁判文书评选工作，北京互联

网法院审结的一起涉及电子邮箱被清空的网络服务合同纠

纷案裁判文书获得一等奖。

该案中，法院对电子邮箱账号和电子邮件的权属性质

进行认定，确认网站对长期未登录的免费邮箱进行清空的

服务条款需对用户进行提示说明，否则对该用户无效。

【案情回顾】

2006年4月6日，原告王某申请注册了涉案邮箱账号，

并选择使用了“免费邮箱”服务。后来，因王某长期未登录

该邮箱账号，邮箱内的电子邮件被清空。原告将邮箱网站

运营方和服务协议提供方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原告

对涉案电子邮箱账号和电子邮件享有所有权，并且确认免

费邮箱服务相关协议中“免费邮箱用户同意，如其注册的电

子邮件账号在任何连续 90 日内未经任何形式（WEB/

POP3）使用，则网站有权将邮箱中的内容删除、停止为该免

费邮箱用户提供免费邮箱服务并删除该邮箱账号”条款（以

下简称“清空邮箱”条款）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

被告一涉案邮箱网站运营方称，电子邮箱账号及电子

邮件均难以成为物权客体，原告对涉案电子邮箱账号及其

内的电子邮件不具有所有权。涉案“清空邮箱”条款不属于

无效的格式条款，其已通过在网站发布专门公告提醒等方

式对该条款内容进行了特别提示，原告也理应知悉该条

款。被告二服务协议提供方称，其并非涉案网站运营者，其

他答辩意见同被告一。

【庭审过程】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日常生活经验，电子邮件可能包

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文档、收发时间、通讯录等各种内

容，上述内容极有可能构成“可以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是

以电子形式记录下来的民事主体的生物信息和社会痕迹，

是稍加整理就可直接定位到具体个人的带有显著个人特征

的数据集，在特定情况下还具备人格权属性。因此，电子邮

箱用户应对电子邮件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或权益。但如前

文所述，此等权利或权益，并非原告所主张的“所有权”。

“清空邮箱”条款对某一特定用户是否发生效力，应遵

循法律规定。虽然二被告称其通过网站公告对涉案条款进

行了提示，但是时间久远，被告无法举证证明原告注册时双

方约定的协议内容，不能确认对涉案条款进行了提示。综

上，涉案“清空邮箱”条款与原告有重大利害关系，但二被告

未向原告履行提示义务，因此该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效力。

【审判结果】

法院判决涉案“清空邮箱”条款对原告王某不发生效

力，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

上诉，该案判决已生效。

【以案说法】

基于免费邮箱的一般使用情况，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对

用户的权利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是合理且必要的。

但是，“清空邮箱”条款的内容与免费邮箱用户有重大

利害关系，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示用户注意。该案中，二被告提供邮箱服务是作为经营

主体的经营行为，不能因免费而免除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清空邮箱”条款未尽到
提示说明义务，无效

“清空邮箱”条款未尽到
提示说明义务，无效

《上海法治报》张莹骅 徐荔

“遗赠扶养协议”是指被扶养人与继承人以外的扶养人约定，由扶养人负担

被扶养人的生前扶养和死后安葬义务，并有权按约定取得被扶养人遗产的协

议。通常情况下，在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后，被扶养人不应恶意挥霍、转移或不当

处分其财产。那么，签完遗赠扶养协议，被扶养人还有权独立处分自己的财产

吗？被扶养人花自己的钱都需要经过扶养人的同意吗？

近期，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给出了答案。


